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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新市鎮第 1期發展區變更墳墓用地地區區段徵收 

公聽會資料 

一、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目的 

高雄新市鎮第 1期發展區內之高雄市橋頭區第 4公墓，屬嫌惡設施且範

圍畸零不整，嚴重影響都市景觀與週邊土地發展，為加速高雄新市鎮發

展、促進土地合理使用及產業引進需要，爰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同

意將其變更為產業專用區，並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期透過產業專用區

之劃設，有利於產業、人口進駐，來帶動並加速第 1期發展區之整體開

發 。 

二、辦理區段徵收法令依據 

（一）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6條規定。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 4條規定。 

三、區段徵收範圍 

  本區段徵收區位於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內，面積約 3.55公頃。東、西

及北側以橋新六路與環保設施專用區為界，南側以後勁溪河川區為界。 

四、徵收補償標準 

（一）地價補償標準： 

區段徵收土地之地價補償費，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上述市價，

由高雄市政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選擇

全部領取現金補償，或全部申請發給抵價地，或部分領取現金補償

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 

（二）土地改良物補償標準： 

1.建築改良物及營業損失機器設備遷移部分，依「高雄市舉辦公共工

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辦理。 

2.農林作物、水產養殖、畜禽類部分，依「高雄市農作改良物及畜產

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及「高雄市水產養殖物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

辦理。 

3.墳墓部分，依「高雄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放標準」辦理。 

五、抵價地比例及申請程序 

（一）抵價地比例： 

預計發還原土地所有權人抵價地總面積為徵收總面積之百分之 40，

業經內政部 101年 12月 1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2499號函核准

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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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領抵價地作業程序： 

土地所有權人頇在區段徵收公告期間，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請，   

經本府審查核准者發給抵價地。如申請人檢附文件不齊全或不符，

且未依規定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由本府於

核定之日起 15 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三）各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之比例： 

本區段徵收預計發還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抵價地總面積訂為區段徵   

收總面積之百分之 40，但將來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之土地面   

積，係依各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權利價值，除以該領回土地

之評定單位地價計算，故個別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土地之面積比

例，並不一定相同。 

（四）申領抵價地應檢附文件 

本府將於徵收公告時另函告知。 

六、區段徵收土地稅賦減免 

（一）區段徵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不論是領取現金補償地價或申領抵價地，   

均免徵土地增值稅。另申請領回抵價地因未達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而

領取現金補償者，亦免徵土地增值稅。 

（二）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土地增值稅

減徵百分之 40。 

（三）區段徵收區內土地於辦理期間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辦理完成後，

自完成之日起減半徵收 2年。 

七、89年 1月 28日以前訂定之耕地三七五租約或他項權利處理原則 

（一）領取現金補償時： 

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應有之負擔，其款額計算，以該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應得補償金額為限，並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或建築物補償

費時為清償結束之。 

1.耕地三七五租約： 

由承租人領取地價補償費三分之一；土地所有權人領取三分之二。

（平均地權條例第 11條） 

2.他項權利： 

（1）依他項權利設定先後次序清償後，如有賸餘由土地所有權人領

回。 

（2）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設定之他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

額計算當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自行協議，主管機關再依其協議

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依法存入本府所設立之土地徵收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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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費保管專戶。 

（二）申領抵價地時： 

1.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

權利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申請時並應提

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 

2.原有土地上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或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永佃

權或農育權者，申請人應於本府所訂期限內自行清理，並提出補償

承租人之證明文件或他項權利人同意塗銷他項權利之證明文件。 

3.申請人亦得請求本府邀集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調，其經協調合於

下列情形者，得由本府就其應領之補償地價辦理代扣清償及註銷租

約或塗銷他項權利，並由土地所有權人就其賸餘應領補償地價申領

抵價地。 

（1）補償金額或權利價值經雙方確定，並同意由主管機關代為扣繳

清償。 

（2）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同意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 

八、土地分配方式 

抵價地分配以公開抽籤為原則，經公開抽籤決定分配順序後，由土地所

有權人自由選擇分配街廓，進行土地分配作業。 


